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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丛书以主体法的条文为序号，逐条穿插关联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请示答复
和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方便读者理解和使用其他的相关法律文件。
尤其是请示答复，往往是针对个案而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则，具有实践操作指导意义。
而这些精选的法律文件均为最新有效。

2．丛书紧扣教学和实践两个主题，在目录上标注了重点法条，并在某些重点法条的相关规定之前，
对收录的相关文件进行分类，再按分类归纳核心要点，以便读者最便捷地查找使用。

3．丛书紧扣法律条文，在主法条的相关规定之后附上案例指引，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公布的典型案例的裁判摘要。
通过相关案例，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法律条文的适用，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
并对案例指引制作索引目录，方便读者查找。

4．丛书以脚注的形式，对各类法律文件之间或者同一法律文件不同条文之间的适用关系进行说明，
以便读者系统地理解我国现行各个法律部门的规则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学工作和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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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二条[保护客体]
 第三条[被侵权人的请求权]
 第四条[侵权责任的优先适用]
 第五条[其他法律规定的优先适用]
第二章　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
 第六条[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
 第七条[无过错责任]
 第八条[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
 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侵权的责任方式]
 第十条[共同危险行为]
 第十一条[多人分别侵权的连带责任]
 第十二条[多人分别侵权的按份责任]
 第十三条[被侵权人对连带责任的主张形式]
 第十四条[连带责任内部责任分担]
 第十五条[侵权责任的方式]
 第十六条[人身损害赔偿范围]
 第十七条[同一事故多人死亡的同命同价原则]
 第十八条[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范围]
 第十九条[财产损失的计算标准]
 第二十条[与人身权相关的损失计算标准]
 第二十一条[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责任承担]
 第二十二条[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三条[防止、制止他人侵权的责任承担]
 第二十四条[公平分担损失]
 第二十五条[损害赔偿金的支付方式]
第三章　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过失相抵]
 第二十七条[受害人故意时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条[第三人侵权]
 第二十九条[不可抗力时的责任形式]
 第三十条[正当防卫时的责任形式]
 第三十一条[紧急避险时的责任形式]
第四章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第三十二条[监护人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失去意识时的责任形式]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责任与用工单位责任]
 第三十五条[个人劳务关系的责任承担]
 第三十六条[网络侵权]
 第三十七条[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与第三人责任]
 第三十八条[受伤害学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的责任承担]
 第三十九条[受伤害学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的责任承担]
 第四十条[侵权人为校外人员时的责任承担]
第五章　产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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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第七章　医疗损害责任
第八章　环境污染责任
第九章　高度危险责任
第十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第十一章　物件损害责任
第十二章　附则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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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机关、社会团体、学术机构、企事业单位分发本单位、本系统或者其他一定范围内的内部刊
物和内部资料，所载内容引起名誉权纠纷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三、问：新闻媒介和出版机构转载作品引起的名誉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受理？
答：新闻媒介和出版机构转载作品，当事人以转载者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
四、问：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依职权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引起的名誉权纠
纷，人民法院是否受理？
答：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当事人以其
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五、问：因检举、控告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受理？
答：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如果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名誉损害，当事人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六、问：新闻单位报道国家机关的公开的文书和职权行为引起的名誉以纠纷，是否认定为构成侵权？
答：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
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其报道失实，或者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
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七、问：因提供新闻材料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
答：因提供新闻材料引起的名誉权纠纷，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一）主动提供
新闻材料，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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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一本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一本通(第3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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